
澎湖縣政府縣民時間實施要點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二、實施時間： 
(一)本府每週二上班時間下午四

時至五時三十分舉行。  
(二)離島地區望安、七美兩鄉則

視實際需要另訂時間辦理。 

二、實施時間： 
(一)本府每週二、四上班時間

下午四時至五時三十分
舉行。  

(二)離島地區望安、七美兩鄉
則視實際需要另訂時間
辦理。 

修正第一款，以每
週辦理一次，保留
每週二上班時間下
午四時至五時三十
分辦理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
